
宁林资〔2025〕264 号

西宁市林业和草原局
关于印发《2025 年行政执法监督

工作方案》的通知

大通县、湟中区林业和草原局、湟源县自然资源和林草局、四区

自然资源和林业局、市林业站、市种苗站、市森防站、市绿化质

量监督站、局林草科、自保科、城绿科：

根据《中共西宁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委员会2025 年工作要点》

（宁法委发〔2025〕2 号）文件要求，结合林草系统执法工作实

际，制定西宁市林业和草原局《2025 年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方案》，

现印发给你们，请认真贯彻执行。

附件：1.西宁市林业和草原局 2025 年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方



案

2. 西宁市林业和草原局行政检查事项目录

3. 西宁市林业和草原局 2025 年行政检查计划

4. 关于推行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小程序的通知》

5. 行政检查文书

西宁市林业和草原局

2025 年 7 月 18 日



西宁市林业和草原局
2025 年行政执法监督工作方案

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新时代法治思想，认真落实中央、

省市行政执法监督工作部署要求，进一步强化林草行政执法监督

工作，规范行政执法监督程序，促进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切

实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促进建设生态林草、法制林草，结合

林草行业执法实际，制定本工作方案。

一、监督原则

遵循依法、客观、公正、公开，有错必纠、违法必究的原则，

实行教育与惩处相结合、日常监督检查与专项监督检查相结合、

监督检查与改进工作相结合，保证行政执法机关和执法人员严格

依法行政，切实维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

二、监督范围

（一）贯彻法律、法规、规章的组织、部署和实施情况;

（二）行政执法主体是否具备法定资格，委托行政执法是否

合法;行政执法人员是否具备规定的资格和条件;

（三）行政执法机关是否正确履行法定职责;实施行政处罚具

体行政行为是否合法、执法内容是否符合要求;

（四）其他行政执法行为是否合法、适当。



三、监督方式

（一）行政执法监督检查采取定期和不定期相结合的方式方

式进行。行政执法机关及行政执法人员应当予以配合，接受监督

检查，如实说明情况，提供有关文件资料，并按照要求纠正违法、

不当的行政执法行为。

（二）严格执行《西宁市林业和草原局“尽职照单免责、失

职照单问责”工作方案》，对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工作制度

等规定，依法行政、依责尽职，但因其他因素造成危害性事故等

后果的，列入“尽职照单免责”情形，免予追究责任。对未履行、

不当履行或者违法履行执法职责，造成法定后果或者具备法定条

件的，严肃追究责任。加大对执法不作为、乱作为、选择性执法、

逐利执法等有关责任人的追责力度。

四、监督内容

（一）严格落实三项制度。严格按照《西宁市林业和草原局

重大行政执法决定法制审核目录清单》要求，作出重大行政执法

决定需经过合法性审查，切实防止违法决策、不当决策、拖延决

策。现场执法主动出示行政执法证件，表明身份。行政处罚、行

政许可、行政检查等行政执法结果要及时在政府信息公开等网站

向社会公布，接受群众监督。通过文字、音像等方式，对执法活

动进行全过程记录并归档，实现行政执法全过程留痕和可回溯管理。

（二）全面推行行政柔性执法。严格执行《西宁市林业和草

原局林草系统行政执法免罚、减轻和从轻行政处罚事项清单》，对



不同情形的违法事项加以区分，防止“一刀切”执法和选择性执

法，倡导克制、理性的执法监管理念，给予行政相对人更大自我

纠错空间，减少执法的随意性，凸显宽严相济和惩教结合的行政

处罚原则，实现法律“权威力度”和执法“人性温度”的高度融

合，让行政执法行为既有力度也有“温度”。

（三）正确行使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严格按照《西宁市林

业和草原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合理使用行政自由裁量基准，避免

行政处罚随意性，有效防止重责轻罚、轻责重罚、过罚不相当、

同案不同罚等现象，确保行政处罚的合法性、合理性，进一步规

范行政执法行为，提高行政执法效率和水平，树立行政机关公正、

公平、公开执法的良好形象。

（四）开展行政执法能力提升。组织开展本单位行政执法业

务培训，强化林业行政执法人员法治意识，提升工作法治化和规

范化水平，加强林业执法能力建设，夯实履职基础，严格公正执

法、维护公平正义，打造高素质执法队伍。加强执法人员资格管

理，不断提高行政执法队伍履职能力，充实行政执法队伍，严格

实行执法人员持证上岗和资格管理制度，提高行政执法证件持有率。

（五）加强重点领域行政执法。结合森林督查、草原督查、

“清风行动”等行动，严厉打击破坏森林、草原、野生动植物资源

等重点领域违法犯罪行为，对于破坏情节严重、群众反映强烈、

新闻媒体曝光的案件，要从严从快查处，加大日常监督检查力度，



提升执法监管实效，有效防控破坏森林、草原、湿地、野生动植

物资源违法行为。

（六）及时移送涉嫌犯罪案件。充分发挥“林长+警长+检察

长+ 法院院长”协调机制，推进信息共享机制化、案件移送程序

规范化，行政执法机关在依法查处违法行为过程中，发现违法事

实涉及的金额、违法事实的情节、违法事实造成的后果等涉嫌构

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行政机关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不得以罚代刑。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领导，主动担当。各县区林草部门、各相关单位

要强化思想认识，明确责任，分类推进，确保工作实效，切实增

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自觉扛起工作重任。被委托执法机关要

严格按照《西宁市林业和草原局行政执法委托书》委托事项依法

履行职责，做到权责一致、履职尽责。各县区要强化属地管理责

任，对本辖区内群众举报、上级督办、日常检查发现的违法行为

要及时予以查处。

（二）加强培训，提升能力。加强执法队伍综合能力建设，

定期组织开展法律法规、案件文书制作、调查取证等专业知识培

训，增强执法人员基本理论、法律法规的掌握和运用能力，强化

执法队伍法律意识、服务意识和责任意识，提高执法队伍专业化

水平，增强执法队伍应对突发情况、化解复杂矛盾的综合能力，

在依法行政的轨道上推动林草事业各项工作。



（三）规范检查，提高质效。各县区林草部门、各相关单位

要严格执行《西宁市林业和草原局行政检查事项目录》（附件 2）

《西宁市林业和草原局 2025 年行政检查计划》（附件 3）《关

于推行行政检查“扫码入企”小程序的通知》（附件 4），入企

检查要规范填写行政检查文书（附件 5），进一步规范涉企行政

检查行为，杜绝随意检查、重复检查、多头检查，提升行政执法质

效。

（四）加强宣传，营造氛围。加强统筹谋划，充分利用电视

广播、报纸、新闻门户网站等主流媒体，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

以群众喜闻乐见、方便快捷的方式开展行政执法和行政执法监督

宣传。重点查办、及时曝光破坏林草资源，造成社会恶劣影响的

大案要案，切实保障我市林草资源生态安全。



西宁市林业和草原局 2025 年 7 月 18 日印


